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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州 学 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
感 染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

 

 

泰院防控„2021‟2 号 
 

 

 

关于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 压实主体责任 
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积极应对当前疫情防

控异常严峻复杂形势，严防出现校园聚集性疫情和散发性病例传

播扩散风险，维护师生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，学校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于 8 月 2 日召开各工作组负责人会议，组织学习相

关文件精神，研判学校防控形势，查找防控漏洞，进一步落细落

实防控措施。会议要求，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主

体责任，精准管控到人，并就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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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一步严格校门管控        

保卫处要采取最坚决、最果断、最严格、最有效措施强化校

园管控，把好校门关，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。所有出入校

园人员须登记核查身份、佩戴口罩、测量体温、查验健康码。认

真落实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预防控制组和学校防控组联合印发

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校园进口货物（国际邮快件）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苏防控防指„2021‟19 号）各项管理规

定，对进校货物、快件等进行严格的消杀处理。 

二、严格执行“非必要不外出” 

暂停公务出差、集中培训、考察交流、社会实践等活动。在

泰师生员工一律不得擅自外出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模范执行相

关纪律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离泰，须严格履行请假手续，并持有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；已经离泰居家的师生员工，应自

觉接受属地管理，不得擅自离开所在设区市，不得前往中高风险

地区。要加强沟通交流，做好外籍教师防疫指导工作。坚持做好

“日报告、零报告”，及时、准确上报相关防控信息。 

三、不组织、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

不组织、不参加各类聚集性活动（包括会议、聚会和宴请等），

尽量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。要持续强化健康宣传教育，引导师生

员工坚持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清洁、公筷等良好生活习惯，咳嗽、

打喷嚏时注意遮挡，室内常通风，在公共场所保持一米以上社交

距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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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暑期在校学生的管理和服务 

学工处要对所有在校学生进行全面排查，做到“人员、位置、

在校事由”三见底；对身体健康、个人回家意愿强烈的学生，可

在履行必要手续后返家（中高风险地区除外），途中做好个人防

护。对在校学生进行封闭管理，严格执行体温晨晚检制度，加强

学习生活场所通风消毒。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加强与在校学生的联

系，做好在校学生的心理疏导和防疫指导工作。后勤部门要继续

做好在校学生的生活保障工作。 

五、加强后勤保障人员和施工维修人员管理 

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扩散。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要与高教园

区管委会密切配合，加强高教后勤所属食堂、保洁、宿管和安保

等服务保障人员管理，逐一摸排其健康状况，验核行程轨迹，不

符合要求的不得进入校园。加强对图书馆、大学生活动中心、行

政楼和食堂等场所维修项目施工监管，严格第三方施工人员出入

管理，坚持健康码、行程码验核和测体温、登记备案制度；施工

现场要与校园实现物理隔离，施工人员应佩戴口罩，就餐采取配

送制供应，避免施工人员与在校学生和学校值守人员交互影响。 

 

 

 

        泰州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

       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
2021 年 8 月 2 日 


